
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
若干措施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矿山安全生产工作

的系列决策部署，深刻汲取近期矿山事故教训，进一步加

强我市矿山安全生产管理工作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

产安全，结合我市矿山安全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措施。

一、严格矿山准入标准。原则上全市地下矿山数量控

制在 49 家以内，中等规模以上矿山占比只能提升。新

（改、扩）建最小生产规模：石膏矿 15 万吨/年、饰面石

材矿 1 万立方米/年、普通建筑用砂石露天矿 50 万吨/年，

其它矿种 20 万吨/年、地下矿 3 万吨/年，开采最低服务年

限 5 年。拟新设采矿权或调整矿区范围时，自然资源、生

态环境、应急管理、水利、林业等部门应现场联合踏勘。

二、推动矿山转型升级。严格落实市政府地下矿山

“三个一批”实施方案，依法关闭达不到安全标准的矿

山，鼓励矿山企业兼并重组，督促引导矿山企业改造升

级。

推进“智慧矿山”建设，全面提升机械化水平，中小

型矿山应进行凿岩、撬毛、支护等关键环节机械化改造，

实现排水、通风等固定设备远程操控；推进大型矿山自动

化、智能化升级，实现井下重点岗位机器人替代作业，实

现机械化减人。

三、严格复工复产检查。长期停产停建、春节放假及



专项整治后拟复工复产的矿山，必须制定详细的复工复产

实施方案、年度生产建设计划及安全技术保障措施。经企

业主要负责人组织内部全面排查验收合格后，向属地乡镇

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和应急管理部门提交复工复产申

请。市应急局牵头公安、资规局对矿山开展复工复产联合

验收，严格落实复工复产“谁审核、谁签字、谁负责”制

度。未经检查同意不得擅自复工复产。

四、全面安装现场视频。矿山井下采掘、爆破、提升

运输、通风排水、充填作业等关键环节，以及露天矿山采

场边坡作业、排土场堆排、尾矿库排尾筑坝等重点区域，

必须安装高清视频监控设备，做到“无视频不作业”。爆

破作业面必须实行移动拍摄，视频数据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3

个月，实现作业全过程可视化追溯。视频监控系统必须与

省矿山安全监管平台联网，确保数据实时上传、异常情况

及时预警。

矿山企业应明确专人负责监控值守工作，对发现的违

法违规作业行为立即制止并按规定上报。矿山负责人每天

坚持对带班期间井下视频审查不得少于 1 小时，班组长和

安全员参照执行，发现违章行为必须记入安全台账。

五、定期开展网上巡查。应急部门每周安排监管执法

人员和专家开展网上安全巡查，对未按要求安装、使用监

控设备，或故意遮挡、损坏监控设备，或存在安全生产违

法违规行为的，依法实施行政处罚。

开展事故调查时设立视频审查组，专门延伸调查审查



事故矿山企业近 3 个月来相关作业视频，对存在安全生产

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依法实施行政处罚。

六、认真抓好班组建设。健全矿山企业班组组织架

构，配齐管理人员和安全员，严格执行作业现场安全确认

制度和井下交接班制度。

矿山企业要加大班组会议室建设，安装视频监控系

统，班前会视频数据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3 个月，确保召开

班前会不少于 15 分钟。

七、推行充填采矿技术。地下矿山推行充填采矿技

术，保障充填系统建设和运行资金投入，确保充填材料质

量、充填强度符合设计要求。对未按要求采用或虚假实施

充填采矿法的矿山，依法责令停产整顿。

因地质条件等特殊原因确实无法采用的，必须聘请具

备甲级资质的矿山设计单位进行严格论证，论证报告需经

应急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方可实施。未通过论证或未采用

充填采矿法的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，应在 2026 年 6 月 30

日前完成充填采矿技术改造，逾期未完成论证或改造的，

一律停工停产整顿。

八、强化顶板安全管理。地下矿山主要负责人为顶板

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。大中型地下矿山和巷道、采场高度

超过 3 米的小型地下矿山，必须采用机械撬毛作业；确需

采用人工撬毛作业的，必须由 2 人协同进行，一人操作、

一人负责照明和安全监护。

分段平巷、穿脉巷道、采区巷道必须采用锚网或喷锚



网支护，做到“一掘一支”、“一炮一支”；发生过顶板

事故的矿山，所有巷道必须采用锚网或喷锚网支护；采空

区必须废石充填或胶结充填并充分接顶。

九、治理隐蔽致灾因素。矿山企业应编制隐蔽致灾因

素治理设计方案，科学划定矿山灾害防治等级，建立完善

隐蔽致灾因素动态普查台账，有序推进灾害治理工作。严

格落实企业灾害治理主体责任，推进矿山重大灾害超前治

理、工程治理，彻底消除重大灾害隐患，从源头上防范化

解安全风险。采空区体积超过 10 万方且有坍塌风险的，必

须立即启动充填治理。

对隐蔽致灾因素排查不到位、矿山周边情况不清、致

灾因素未治理到位的一律不予复工复产。

十、规范外包队伍管理。矿山企业必须将外包工程施

工单位纳入本企业统一安全管理体系，严格执行“管理、

培训、检查、考核、奖惩五统一”制度，严禁以包代管、

包而不管。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严禁将井下爆破作业专项

外包，承包单位严禁转包或违法分包采掘工程及爆破作业

项目。2026 年生产矿山需建立本单位采掘（剥）施工队

伍，或委托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企业进行整体管理 。

应急、公安、资规等部门应建立联合检查机制，做到

信息共享。精准打击违法分包转包、超层越界开采、超能

力生产等违法违规行为，纳入安全生产失信名单实施联合

惩戒。

十一、严禁随意转岗作业。矿山企业必须建立健全岗



位人员定岗定责制度，明确各岗位任职条件和操作规范。

爆破、采掘、提升、机电等关键岗位人员必须保持相对稳

定。职工转岗必须经过针对性安全培训和实操考核，考核

合格并签订岗位安全责任书后，方可上岗作业。

严格执行“逢查必考”制度，监管部门在执法检查过

程中，应对从业人员岗位技能和安全知识掌握情况进行随

机抽查。对存在随意转岗、无证上岗或上岗前未培训等问

题的企业，依法责令限期整改并实施行政处罚。

十二、加强停产停建矿山监管。停产停建超过 3 个月

的矿山，应按规定向应急、公安等部门履行报告义务。停

产停建超过 6 个月和拟关闭的矿山，采取加装“电子封

条”、停止或限制供电、停止供应民用爆炸物品及加强现

场巡查等综合管控措施，需要恢复生产或建设的，应委托

专业机构开展现状安全评价，对照评价结论制定整改方案

和安全保障措施，经应急部门同意后，方可开展整改作

业。

十三、健全矿长退出机制。建立完善矿山矿长考核退

出机制和责任清单，紧盯矿山企业安全生产“第一责任

人”，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

每月至少组织开展 1 次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。

矿长考核实行记分制，并录入湖北省非煤矿山主要负

责人安全生产考核记分系统，在一个记分周期内（一年）

累计记分达到 10 分（含本数）及以上的撤销其矿长职务，

并在省厅网站公开曝光；矿长任职期间连续 2 年发生事故



或发生 1 起较大事故，负有责任的终身不得在我市担任矿

山矿长职务。

十四、严格爆破作业管理。严格执行民爆物品入库、

保管、审批、发放、清退、24 小时值班值守等管理制度，

井下爆破器材库储存炸药量不得超过 3 天生产用量，起爆

器材储存量不得超过 10 天用量，当班未使用完毕的爆破材

料，必须在当班及时交回炸药库，严禁丢弃或擅自处理。

从事爆破作业的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

核合格，取得相应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。爆破作业实

施期间，爆破工程技术人员、爆破员、安全员、保管员必

须同时在场全程管控。

十五、完善矿山联防联控。相邻地下矿山要联合成立

以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联防联控工作专班，安全总监为日

常负责人，开展联防联控工作。建立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，

组织编制应急联动方案，开展定期交叉安全检查，建立图

纸定期交换制度，建立数据实时共享机制，签订安全生产

管理协议。严厉打击危及相邻地下矿山安全的破坏保安矿

柱、帷幕保护范围，拒不执行安全监管指令、超层越界开

采等行为。

十六、从严实施追责问责。各相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

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要切实履行矿山安全监管责任和属地管

理责任，定期组织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和联合督查。严格落

实生产安全事故“四不放过”和“六个一律”要求依法依

规处罚，并组织开展全行业警示教育。


